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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523民初2399号
张贇：本院受理原告鲍文君与被告陈荣峰、张贇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
请本院判令：1.被告陈荣峰、张贇立即支付欠款80万元；2.两
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
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由审判员张汉文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制审理，定于2022年8月31日9点00分在灵峰法庭第
一审判庭(安吉县天荒坪北路50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破18号

本院根据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2年7月1日裁定受理了浙江德鑫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7月8日指定浙江前程律师
事务所为浙江德鑫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德鑫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2年9月2日前，向浙江德鑫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管
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武义县武阳东路银田大
厦东边6楼浙江前程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1200;联系
电话:徐律师13566932827、潘律师15905892606，申报
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
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债权人应当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
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浙江德鑫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德鑫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德鑫汽车制动系统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2年8月10日前向管理人提
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
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
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下午2时30分在
武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
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以庭审直播和书面相结合形

式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3民初2939号

李锦福、杨挺：本院受理原告陶春央诉你们股东损害
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答辩通知、上诉人陶春
央提交的上诉状副本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398号

章玉兰、邵始民：本院受理原告何良云诉被告章玉兰、
邵始民追偿权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审判人员组成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两被告
向原告偿还由其垫付的银行贷款本息人民币214379.71
元及利息2400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
内。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定为2022年8月31日下午14时30
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九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2201号

秦祥坤:本院受理原告崔建伟与被告秦祥坤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84民初22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秦祥坤归
还原告崔建伟借款3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22年5月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款限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秦祥
坤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513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088号

谢锦尚:本院受理原告徐德龙与被告谢锦尚民间借贷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
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
讼风险提示等法律文书。原告诉称要求:1、请求判令被告
立即支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710133元,利息人民币
239551元，合计人民币949684元。(利息按月利率1%计
算，从2019年9月2日起暂计至2022年6月10日，此后利
息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依法判令由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9月8日上午9:
00，开庭地点在第25审判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
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980号

童海烊：本院受理原告王美贤与被告童海烊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726民初9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
被告童海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王美贤借
款本金114000元及利息(以借款本金114000元为基数,按
月利率1%自2020年3月14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80元，公告费
650元，共计3230元，由
被告童海烊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杭坪法庭303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422号

陈光武：本院受理原告薛东海与被告陈光武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8月30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491号

吴晓江：本院受理吴宝庆诉吴晓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30日上午09点00分在
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773号

汪雪飞：本院受理原告胡荣山诉被告饶福寿与你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77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胡荣山劳务工资及承揽款
16250元，驳回原告胡荣山对被告饶福寿的诉讼请求，并由
你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517号

浙江御品香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张巨林:本院受理的原
告汪吉祥诉被告浙江御品香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张巨

林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原告以被告浙江御品香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已注销，诉讼主体已不存在为由，向本院提出撤诉
申请。本院依法裁定：准许原告汪吉祥撤回起诉。案件受理
费减半收取4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600元，由原告汪吉祥
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517号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7月7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余
姚市人民法院（2022）浙0281民初3410号，原告诉请判令
被告按责任比例赔偿原告合计金额应为“241272.60元，尚
需赔付197272.60元”，特此更正。

本报2022年7月11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慈溪市人
民法院（2022）浙0282民初6091号，开庭日期应为“2022
年9月19日”；2022年7月5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慈溪
市人民法院（2022）浙0282民初4807号，开庭日期应为

“2022年9月12日”，特此更正。

浙江帝尔神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7831475810063）遗失东阳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1月15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帝尔神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7月13日

遗失公告

林正东：你（户）坐落于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大峃镇
大峃街 634-10 号房屋，位于文成县苔湖街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二期）工程项目征收范围内。因采取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瑞安市安阳房地产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瑞安房评字（2021）第10133号《房
地产估价补充报告》。主要内容如下：因认定建筑面积变
化，估价结果调整为人民币壹佰肆拾伍万捌仟捌佰柒拾
柒元整（￥1,458,877.00）。认定面积 182.89 平方米，评估
单价 7598 元/平方米，房地产总价 1389598 元，装修价值

69279元，总价1458877元。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十日内，持身份证、户口簿等有效

证件到文成县伯温路苔湖新区 21 幢 2 楼（联系电话：
0577-59001723）领取瑞安房评字（2021）第10133号《房地
产估价补充报告》，也可以登录文成县人民政府网（http://
www.wencheng.gov.cn/）上查看，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文成县大峃镇人民政府

2022年7月13日

文成县大峃镇人民政府房地产估价补充报告送达公告
本公司共计持有 178592299 股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约占总股本的2.6689%。现根据上级部门的安排，
拟将其中的16000000股，约占总股本的0.2391%，从本公
司划转至温州联合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拟将其中的
17000000股，约占总股本的0.254%，从本公司划转至温州

国投建设有限公司。划转基准日为2021年12月31日。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国有资产内部无偿划转，对本公司

的偿债能力无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温州市财务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3日

温州市财务开发有限公司关于无偿划转所持股份的公告

浙江热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马逸云、包欢
欢、倪俊楠）依照章程拟转让全部股权给杭州园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马奕楠，请浙江热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本
公告期满后未申报的债权在股权变更后与新股东无关，
仍由原全体股东承担。

浙江热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马逸云 包欢欢 倪俊楠

2022年7月13日

债权申报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

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
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基准日：2022年3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金额为信达公司内部会计系统数据，可能与实际金额存

在误差，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
体金额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
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3日

主债务人名称

杭州新发实业有限公司

本息余额（元）

89580788.51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保证人：浙江亚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亚东能源有限公司）、浙江广大实业有限公司、湖南省洪江市玉龙水电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易融实业有限公司、凯翔集团有限公司、何福华、骆栎萍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12332011029 12332011030

担保合同号

12332011030、12332011029、12332011029、12332011029、12332011029、12332011029、12332011029、1233201103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证券化不良贷款处置公告
交诚2020年第二期不良资产证券化信托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1户

企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接受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
列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

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
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陆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83881
电子邮件：lu.k@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和举报电话：许经理，0571-87216195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剧院路1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7月13日

本金、利息及费用计算至2022年4月26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置信铝业有限公司

本金

37500000

利息

8173825.8

垫付费用

70000

保证方式

保证/抵质押

其中

担保情况

绍兴市兴发印花化工有限公司、浙江源进玻璃有限公司、绍兴大地玻璃有限公司、陈树标、占卫芳

质押情况

无

抵押情况

浙江置信铝业有限公司名下房产土地（绍兴市滨海工业区海涂九一丘地段）

所在地

浙江省绍兴市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含各分支行）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银河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银河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
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11层、15层

联系电话：010-5091641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剧院路1号
联系电话：0571-8718388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7月13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3月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借款人名称

浙江安控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翔盛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翔盛热电有限公司

杭州剑坤钢钉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中企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双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永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德红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鎏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龙翔大厦有限公司

合计

贷款余额

111,959,309.78

12,665,865.74

38,055,288.96

4,353,258.24

44,359,928.90

12,903,027.15

14,094,560.47

13,190,293.26

2,577,523.84

48,000,000.00

302,159,056.34

累计欠息（截止至2022年3月2日）

8,401,533.51

46,224,341.93

17,402,406.64

5,312,772.38

43,372,564.55

24,312,478.55

14,162,317.64

50,363,485.42

4,360,196.26

2,666,732.25

216,578,829.13

担保人

北京泽天盛海油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四川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俞凌 、袁忠琳、董爱民、陆卫、浙江安控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翔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翔盛粘胶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华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宏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大自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萧山翔盛提花纺织有限公司、杭州翔盛热电有限公司、沈柏祥、汪丽君

江苏翔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翔盛粘胶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华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宏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大自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萧山翔盛提花纺织有限公司、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沈柏祥、汪丽君

周建坤、沈国琴、周立、杭州申龙钢带制管有限公司、杭州宇曜五金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正大橡胶有限公司、浙江中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童俊国、冯莹莹

浙江文华服饰有限公司、陈建富、陈利娟

阿克苏永翔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杭州萧山永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傅华东、李颖、傅裕仁、傅阿金、杭州天元涤纶有限公司

王炬儿、徐麟健、临安市天目农特产品有限公司

建德鎏鑫水务科技有限公司、章长生、邵国花

浙江龙翔大厦有限公司、浙江广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楼忠福、王益芳

浙江石根农林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财务专用章一枚，法定代表人章一枚，
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现声明作废。

浙江石根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7月13日

遗失声明

债务人金信苗、郦春英向李国军借款，二人于2014年
4月28日共同借款人民币435000元，金信苗分别于2014
年8月15日借款人民币100000元，于2014年9月2日借款
人民币 67650 元，于 2014 年 9 月 15 日借款人民币 150000
元，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借款人民币 200000 元，于 2014 年
10月15日借款人民币150000元，于2014年11月15日借
款人民币 178740 元，于 2014 年 12 月 20 日借款人民币
130170.48 元，于 2014 年 12 月 25 日借款人民币 287144
元。现上述借款均已到期，本人分别于2016年、2019年催
告要求还款，请债务人于公告见报三日内还款。

李国军
2022年7月13日

债务人俞益锋向李国军借款，分别于2014年5月21日借
款人民币339888元，于2014年5月27日借款人民币900000
元，于2014年6月5日借款人民币395664.12元，于2014年6月
5日借款人民220000元，于2014年7月15日借款人民币50000
元，于2014年8月14日借款人民币400000元，于2014年8月
29日借款人民币159334元，于2014年1月26日借款人民币
500000元，于2014年1月27日借款人民币688845元，于2014
年1月27日借款人民314986元，于2014年4月18日借款人民
币200000元，于2014年4月28日借款人民币300000元，于
2014年10月9日借款人民币100000元。现上述借款均已到
期，本人分别于2016年、2019年催告要求还款，请债务人于公
告见报三日内还款。

李国军
2022年7月13日

公告


